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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市监垄价〔2020〕918 号

市市场监管局 市发展改革委
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商务委 市国资委
市房屋管理局 国网上海电力关于限时
将国家降低工商业电价优惠政策红利

传导至终端用户的告知书

本市各转供电主体：

今年以来，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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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《政府工作报告》、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，自 2020 年 2

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，降低除高耗能行业外工商业电价 5％。国

家发展改革委发文要求电网企业计收电费时，统一按原到户电价

水平的 95％结算，并强调降电价红利要及时足额传导到终端用

户。本市各层级转供电主体，包括商业综合体、产业园区、写字

楼产权人，及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、经营管理单位等，均有责

任和义务不打折扣地将国家降电价政策红利传导到位，携手疏堵

解困，给转供电终端用户，传递一份温暖、奉献一份爱心。

我国《价格法》规定，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定价

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、紧急措施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

得，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。《电力法》规定，在电

费中加收其他费用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给予警告，责令返还违法

收取费用，可以并处违法收取费用五倍以下的罚款。市场监管总

局 2019 年已就一些转供电主体未及时、足额将 2018 年国家降低

一般工商业电价 10％的优惠政策传导到终端用户和向终端用户

大幅加价等行为进行了查处，近期还将继续组织查处相关违法违

规行为，维护公平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。

为确保国家政策在本市及时、有效传导到位，让每一家工商

业终端用户都有政策获得感，也为督促提醒转供电主体及时自查

自改，避免因不合法、不合理的行为造成终端用户利益受损，并

导致自身受到查处曝光、列入信用监管黑名单，现将有关事项告

知如下，请支持配合做好有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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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市电力公司将该告知书送达 10 千伏及以上用户，并明确

告知必须将国家降电价的政策红利限时传导至终端用户、不允许

私自截留；电力公司在收费开票时清晰标注有关说明，转供电主

体要依照电费账单优惠金额限时传导到终端用户。

二、各层级转供电主体要认真学习电价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

规定，尚德诚信、合规守法经营，结合实际，落实措施，于 2020

年 11 月 15 日之前，将国家降低电价政策红利限时传导至每一位

转供电终端用户。一次性将尚未传导的 2018 年、2019 年分别降

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10％和 2020 年降低工商业电价 5％的国家降

低电价政策红利传导到位，其中每一转供电主体已获得的 2020

年国家降低电价政策红利由市电力公司测算并提供。确有困难的，

可告知确认后分别于 10 月底、11 月底、12 月底完成 2020 年、

2019、2018 年尚未传导的国家降低电价政策红利。

三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发展改革委指导督促各层级转供电主

体于 11 月 15 日前向属地市场监管局报送已传导和尚未传导国家

降低电价政策红利的情况，并附其每个终端用户的企业名称、负

责人姓名、经办人员联系电话和电价水平等基本信息。市市场监

管局会同市电力公司梳理汇总，核对降低电价政策红利接收与传

导平衡情况。

四、市市场监管局将在上述限时传导期限后开展明察暗访、

线索核查。对落实到位的转供电主体，将会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

电力公司通过优化信用监管、宣传报道等方式进行表扬奖励、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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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美誉度。对存在问题的，视情节轻重，严格依法依规予以查处、

曝光，列入信用监管黑名单。

五、同步做好转供电主体违法违规加价收取电费行为的自查

自纠工作。转供电主体应按本市目录销售电价和总表电量向市电

力公司缴纳电费，再由所有用户按各分表电量公平分摊。总表电

费与分表电费的差额部分为公共设施用电和损耗，公共设施用电

和损耗可由所有用户按照分表电量分摊，或者通过物业服务费、

服务费、租金等方式协商解决。转供电主体自身用电不得由其它

终端用户分摊，已通过租金、物业服务费、服务费等方式收取公

共设施、线损等公摊电费的，不得向其它终端用户重复收取公摊、

线损等费用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工商业终端用户电价的抽

样监测，依法依规查处不合理加价行为。有何相关意见建议，请

于 10 月 20 日前反馈。

联系咨询电话：95598（电力服务热线）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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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 海 市 房 屋 管 理 局

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

2020 年 10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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